芒市公安局交警大队2016年部门预算
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编制2016年部门预算时，在编实有人数77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在职73人，退休4人；实有车辆46辆，其中二轮摩托车33辆（其中警用二轮摩托车32辆），汽车33辆（其中警车21辆）。芒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主要职责是芒市辖区的交通事故处理、交通秩序管理、交通安全宣传、车管业务办理、大型活动安保工作等。芒市交警大队承担着整个芒市辖区的交通管理工作，随着近年芒市经济的发展，交通管理形势日趋严峻，但在市委市政府直接领导下，在芒市财政局的大力支持下，芒市交警大队积极完成交通管理工作，辖区内交通秩序安全畅通，得到各界人士的肯定。
二、2016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

2016年部门预算总收入1235.6万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。201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1235.6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035.6万元，项目支出200万元。

1、工资福利支出862.99万元

人员工资由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机关工作人员年终一次性奖金、社会保障缴费、村（居）委会干部工资、临时人员工资等构成；

核定标准：在职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、分级别核定到人；

2、商品和服务支出93.35万元

其中：办公费55.71万元，业务费28万元，福利费0万元，工会费8.94万元，退休公用经费0.2万元；

核定标准：办公费核定每人年均7700元，工会费核定在职人员应发工资总额的2%，退休公用经费核定退休人员每人年均500元；

3、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79.26万元

其中：离、退休费24.74万元，住房公积金54.52万元；

核定标准：离退休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、分级别核定到人。
三、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
芒市公安局交警大队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统计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
	项目
	2015年预算数

	合计
	　79.3

	1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
	　

	2、公务接待费
	　0.08

	3、公务用车费
	79.22

	其中：（1）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
	　79.22

	      （2）公务用车购置
	　


注：

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，“三公”经费包括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。（1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，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杂费、培训费等支出。（2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，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，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，包括领导干部专车、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。（3）公务接待费，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支出。
